
 25

附 
二零零三年四月六月深水埗区议会补选  

美孚选区  
 

选举管理委员会  
 

就香港电台只邀请一位候选人出席「城市论坛」公开谴

 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

 

投诉  
 
 选举管理委员会（“选管会”）接获一宗投诉，指称上述

其中一位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出席香港电台（下称“港台”）于

月二十三日举行的「城市论坛」节目，并质疑港台在此事件的

法是否恰当。  
 
有关事件  
 
2. 选管会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颁行的《一九九九年区

举活动指引》（以下简称“选举指引”）第八章第 8.1 段阐明，

述乃透过电子媒介的竞选广播（包括于电台及电视的所有节目

时事节目及新闻报导）、传媒报导以及任何选举论坛的举行。

该章第 8.3 及 8.4 段中清楚列明，候选人可以自由参与电视及

非属选举广告的时事节目及其它节目，但该等节目应该是基于

时间”的原则广播。在竞选活动中，任何人不可向候选人提供

的优待，而候选人也不可接受如此的优待。  
 
3.  该章第 8.6 段述明，广播从业员须确保对有成员参选的

党或政治组织（不论是否竞逐同一选区的议席）实行“平等时

“不予不公平的优待”的原则。有成员为参选候选人的所有政

治组织，均须获邀参加时事节目或任何其它节目，并各占平等

 
4. 另外，该章第 8.7 段指出，广播从业员凡邀请候选人、

政治组织出席节目时，须通知被邀请者已经或将会向其它候选

党或政治组织发出类似的邀请，以给予被邀请者同等机会亮相

从业员须就其发出邀请的日期、时间及内容，以及通知事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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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记录，直至选举后三个月为止。  
 
5. 「城市论坛」是由港台制作并经某些电视台逢星期日直播的节

目。  
 
6. 根据上述公平及平等对待的原则，港台应避免让任何一位候选

人不公平地获得额外宣传的机会，使他在竞选活动中比其它候选人获

得较大优势。港台不应只邀请上述补选中的其中一位候选人为该节目

的嘉宾，因为这做法对其他候选人并不公平，有违选举指引的规定。 
 
申辩机会  
 
7. 选管会在作出公开谴责港台的决定前，于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

致函港台，要求港台在本年四月十一日前就有关投诉提出解释或申

辩，供选管会考虑。  
 
港台的响应及解释  
 
8. 港台曾于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就该项投诉向选举主任作出以下

响应﹕  
 
  

「城市论坛」一直是一个持续每周播放的节目，而二零零三年

三月二十三日的论题是有关美伊战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。由于

当日论题与选举无关，而该候选人是以 [他公职 ]的身份被邀请

出席该节目，因此另外两位候选人未获邀请。  
 
9. 港台于本年四月八日就选管会怀疑该台违反选举指引第八章

提出如下意见及解释﹕  
 

(a)  该台不认为「城市论坛」属选举指引的监管范围。选举指

引第八章第 8.1 段阐明﹕“本章所述乃透过电子媒介的选

举广播……”。显然第八章只涉及和选举有关的电台及电视

节目。而「城市论坛」自一九八零年开始，一直是每周定

时播放、讨论时事话题、为大众提供时事信息的公开论坛。

节目性质已广为市民认识，绝非选举广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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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本年三月二十三日的「城市论坛」节目论题为「美伊战争

对世界局势的影响」。节目制作人员希望能在政治及教育层

面讨论此议题，正因如此，[符合该两方面的人（候选人）]
被邀出席。  

(c) 如上所述，「城市论坛」并非选举节目，当日论题亦和选举

无关，因此另外两位美孚选区补选的候选人未获邀请，并

不存在违背「平等时间」及「不予不公平的优待」原则。  

调查结果及论据  
 
10. 选管会认为电子传媒与候选人在遵从选举指引第八章的规定

上有不同的责任，因只有电子传媒才可决定邀请何人参与某些节目，

并能确保节目制作人是否遵守“平等时间”的原则。因此，选举指引

第八章第 8.6 段要求广播从业员就算对有成员参选的政党也须确保  
“平等时间”及“不予不公平的优待”的原则，而选举指引第八章第

8.7 段亦进一步向电子传媒指出，当他们邀请候选人出席节目时，他

们有责任通知被邀请者已经或将会向其它候选人发出类似的邀请，以

给予被邀请者同等机会亮相。选举指引亦明示广播机构须保存有关的

邀请记录，这显示了电子传媒遵守第 8.7 段的重要性。  
 
11. 选管会已审慎考虑港台提出的理由及解释，可惜并没有发现任

何理由足以支持该台为何不遵循选举指引第八章的有关规定。该台一

直以当日节目是时事节目而与选举无关，因此不存在违背「平等时间」

及「不给予不公平的优待」的原则为辩白理由。选管会认为该台若非

完全错误理解便是蓄意漠视选举指引第 8.1 及 8.3 段。选举指引第 8.1
段清楚指出第八章涵盖电台及电视的所有广播节目，包括时事节目。

而第 8.3 段则指出候选人可参与按「平等时间」的原则而制作的时事

节目及其它节目。  
 
12. 此外，选举指引第 8.7 段亦阐明广播机构须通知被邀请者已经

或将会向其它候选人发出类似的邀请，以给予所有候选人同等机会亮

相（无论该节目是否与选举有关）。该同等机会的原则正反映「不给

予不公平优待」的原则的具体实践。  
 
谴责  
13. 由于港台违反「平等时间」及「不给予不公平优待」的原则，

选管会认为公开谴责港台是恰当的。港台作为一个公营机构，无论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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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种情况而违反选举指引的规定，选管会均认为不能接受，亦藉此发

出公开谴责。  
 
 
 
 
 
 

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胡国兴   
 
 
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  


